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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9� � � � � � �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上

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员。 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惟杰先生主持。 会议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间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计划的原因符合其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

延长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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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上

午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

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朱秋红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

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间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朱秋红女士、张鹏先生、张志景女士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

延长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提议召开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2）。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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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拟延长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浙江）数智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息壤” ）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起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2000万元（含）。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即将届满，控股股东星河息壤尚未增持公

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为保证完成股份增持金额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申请延长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通过后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如本次延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仍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

化、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二级市场股价等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如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申请

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二）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持有公司股份62,571,

880股，占总股本的 18.84%。

（三）本次增持前 12�个月内，星河息壤未增持公司股份，亦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

展， 增持主体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起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2000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即将届满，原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受资金安排以及春节假

期、定期报告敏感期等客观因素影响，能够实施股份增持的有效时间大幅缩短，未能在原定期限内完成增

持。

为保证完成股份增持金额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利益，控股股东星河息壤申请延长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通过后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除延长实施期限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四、延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为保证完成股份增持金额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利益，控股股东申请延长股份增持计划

实施期限，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

规定，该事项有利于保护公司、广大投资者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本次延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仍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二级市场股价等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

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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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9日

至2025年5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5年5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79 威龙股份 2025/5/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二）登记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5:30）

2、地点：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玉磊

电话：0535-3616259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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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

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

四）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

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5-025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

摘要》《2025年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等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

00-16:00举办2024年度暨2025年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

一、会议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二、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兼总裁戴湘桃先生，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宋金娣女士，董事

会秘书王习发先生（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870lOva3m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前通过上述参会

方式在活动页面“互动交流” 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634759

电子邮箱：stock@greatwall.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5-032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

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4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4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3 3,997,787 286,795,001 1,164,216,752

浙江 18 1,618,168 128,112,252 525,330,082

安徽 14 1,258,300 74,898,051 309,759,380

陕西 7 659,454 57,059,453 226,336,646

山东 14 1,337,512 64,483,915 262,737,153

湖南 6 502,482 31,049,854 132,856,099

广西 5 455,455 23,792,039 95,535,274

云南 6 571,450 30,215,297 120,235,988

湖北 8 732,139 47,691,323 198,459,629

江西 4 355,429 22,754,212 91,836,856

四川 6 529,525 26,814,380 113,051,235

吉林 2 254,609 17,303,275 66,512,277

海南 1 111,582 13,449,742 54,675,555

天津 4 306,382 23,501,662 91,934,459

河北 2 209,880 16,466,648 65,338,822

上海 3 156,575 14,484,508 58,876,810

贵州 2 175,541 10,303,596 42,781,032

青海 2 196,568 16,636,540 66,273,960

内蒙古 2 190,313 8,015,520 30,182,504

福建 3 261,872 16,006,507 64,033,758

辽宁 3 299,107 14,464,103 55,613,777

河南 4 332,799 26,500,566 86,271,252

宁夏 1 100,225 6,353,347 26,039,963

重庆 5 503,520 14,450,383 58,307,891

广东 3 254,970 15,261,061 61,214,683

山西 3 328,309 23,408,661 93,328,613

甘肃 1 123,752 10,661,445 42,146,032

新疆 2 220,262 18,320,403 71,166,129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4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1.35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

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二、公司2025年4月份销售情况

4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7.6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2.46%；销售面积约22.83万平方米，比上

年同期减少55.19%。

1-4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68.6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15%，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88.60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下降59.01%。

4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4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4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45,138 39,622

天津 18,648 15,382

山东 18,006 29,539

重庆 11,463 12,615

浙江 11,129 11,500

湖北 11,067 19,823

福建 8,632 8,178

广东 8,080 10,301

湖南 7,214 12,544

新疆 6,060 5,068

安徽 5,593 11,214

河南 5,521 13,272

贵州 4,031 6,475

其他 15,529 32,729

合计 176,111 228,262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 � �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5-019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6:0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文字交流的方式。

3.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

谈” 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4.公司出席人员：董事长、总裁邹洵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谢元钢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李春先生，独立董事陈亮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事宜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在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动易” 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业绩说明会提问预征集” 专题页面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问题，公司

将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业绩说明会召开交流期间，投资者仍可登

录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20� � � � � � � �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42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主要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且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单项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决议

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其他选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世运电路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近期现金管理赎回情况如下：

序

号

受 托

方 名

称

理财产品名称

报酬确定方

式

金 额

（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实 际 收 益

（万元）

年 化 收 益

率（%）

本金回

收情况

赎回后

划转募

集资金

专户金

额 （万

元）

再次购

买现金

管理产

品金额

（ 万

元）

1

中 国

银行

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10,

000.00

2025/2/24 2025/5/12 47.47 2.25

全部收

回

10,

047.47

0.00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9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19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修订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定价

原则及依据、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

造成重大影响。

一、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一）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关联方

2024年度,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 第一大股东

2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国富” ） 联营企业

3 浙江永安国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国富实业” ） 永安国富之子公司

4 永富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富物产” ） 永安国富之子公司

5 浙江新聚物产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之子公司

6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资管” ） 财通证券之子公司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 ） 财通证券之联营企业

8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交投” ） 持股5%以上股东

9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贸” ）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长的企业

10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方” ） 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省国贸之子公司

11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之子公司

12 舟山济海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之子公司

13 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之子公司

14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贸之子公司

15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16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17 浙商中拓集团（浙江）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18 浙商中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19 浙商中拓益城（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0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2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3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4 浙商中拓（景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5 浙商中拓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6 浙商中拓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7 浙商中拓浙期供应链管理（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8 浙商中拓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29 浙商中拓（江苏）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0 浙商中拓嘉航（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1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2 浙商中拓集团(浙江)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3 浙商中拓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4 浙商中拓(江苏)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35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投之子公司

自2024年12月开始，浙江省国贸及其子公司（除浙江东方及其子公司外）不再为公司关联方，2024年

度相应的关联交易披露至2024年11月30日。

（二）202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财通证券 接受IB业务服务 7,802,072.83

财通证券 接受资产管理产品[注]代理销售服务 32,677.42

永富物产 采购货物 74,852,937.92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1,090,634.89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7,495,380.30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8,514,593.10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934,860.77

浙商中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329,998.43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265,010.88

浙商中拓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478,318.58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8,048,557.30

浙商中拓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200,000.00

浙商中拓浙期供应链管理（浙江）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952,856.50

浙商中拓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63,514.70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887,256.63

浙商中拓集团(浙江)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195,520.88

浙商中拓(景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890,674.86

浙商中拓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20,516.09

浙商中拓（江苏）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4,526.79

[注] 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

品，资金信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子公

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及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等。 下

同。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永安国富 提供资产管理产品代销服务 4,003,908.67

永安国富实业 提供劳务 72,426.42

财通资管 提供资产管理产品代销服务 26,918.96

永富物产 提供仓储服务 347,007.54

永富物产 销售货物 36,953,761.46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2,542,251.51

舟山济海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仓储服务 1,992.45

舟山济海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52,035.40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8,762.26

浙商中拓嘉航（浙江）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027.83

浙商中拓(江苏)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6,942.62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72,227,910.88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9,591,648.13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68,723,395.04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7,742,477.88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3,554,458.90

浙商中拓浙期供应链管理（浙江）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2,348,602.67

浙商中拓集团(浙江)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021,111.82

3.关联方在公司开设期货账户，从事期货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注] 期末权益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财通基金 189,049,508.98 3,789.19

财通证券 679,241,161.00 1,204,622.17

财通资管 4,601,958,705.12 36,580.99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4,628,351.43 3,416.4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19.26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2,067.23

永安国富 3,507,797,769.66 884,975.91

永富物产 4,159,078.73 12,402.49

浙江新聚物产有限公司 93,950.33 9,658.97

永安国富实业 449.07

浙商中拓集团（浙江）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9,156.06 854.39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66.76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4

浙商中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1.00

[注]该等公司包含公司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

4.公司及其并表产品在财通证券开户从事股票交易，本年产生证券交易手续费658,251.94元。

5.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场外期权交易，本年投资收益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金额

财通证券 -15,081,314.61

永安国富实业 6,169,999.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78,331.36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20,503,754.03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128,500.00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10,647,159.07

浙商中拓益城(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55,000.00

6.财通证券承租公司房屋用于经营，公司本年确认租赁收入21,615,253.52元。

7.其他关联交易

本年公司分别支付永安国富、永富物产、永安国富实业、财通资管、财通证券、浙江新聚物产有限公司其

他费用2,620,945.22元、18,351.01元、89,444.60元、24,181,057.97元、567,424.25元和381,322.80元。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注]

应收账款 财通资管 8,536.28 426.81

应收账款 永安国富 600,000.00 30,000.00

预付款项 永富物产 1,128,989.37

预付款项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575,336.28

预付款项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8,000.00

其他应收款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 2,900.00 1,160.00

其他应收款 浙商中拓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32,601.11 1,630.05

其他应收款 浙商中拓(江苏)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447.61 622.38

[注]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其他应付款 财通证券 107,960,501.12

其他应付款 永安国富 136,037.61

其他应付款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611,799.32

其他应付款 财通资管 2,804.67

其他应付款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286,000.00

其他应付款 浙商中拓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44,126.40

预收款项 财通证券 7,205,084.50

3.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子公司及并表产品持有关联方作为管理人募集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

单位：元

管理人 资管产品账面价值

财通基金 524,752,268.28

财通资管 500,575,555.35

永安国富 1,609,792,184.88

4.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关联方持有本公司作为管理人募集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

持有人 持有资管产品份额

永安国富 10,289,812.25

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5,000,000.00

本公司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

的董监高

2,922,690.29

5.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子公司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合约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合同类型 浮盈/浮亏 期末金额

浙商中拓益光(海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远期合同 浮盈 7,080.00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期合同 浮亏 179,351.63

永富物产 远期合同 浮盈 618,570.00

浙商中拓（景宁）科技有限公司 远期合同 浮亏 188,201.63

财通证券 场外期权 浮亏 2,280,623.66

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场外期权 浮亏 91,200.00

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场外期权 浮盈 121,000.0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场外期权 浮盈 55,234,767.27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 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主要关联方在2025年1月1日至召开2025年

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作如下预计：

序号 交易事项 交易内容 2025年度预计交易额度

1 提供期货经纪服务

关联方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在公司开立期货账户进行

期货交易，并向公司支付相应费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

000万元

2

期货经纪中间介绍

（IB）业务

关联方接受公司委托，为公司介绍客户参与期货交易，并向

公司收取相应费用。

费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3

接受代理买卖证券

服务

公司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在关联方开立证券账户，进

行证券交易，并向其支付相应费用。

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4

认购关联方发行或

管理的金融产品

公司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购买关联方发行的股权、债

券（包括但不限于次级债、公司债、收益凭证）等金融产品，

或认购由关联方管理的金融产品（含资管产品）。

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5

关联方认购公司或

子公司发行或管理

的金融产品

关联方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购买公司发行的股权、债

券（包括但不限于次级债、公司债）等金融产品，或认购由

公司管理的金融产品 （含资管产品）， 并支付相应的认购

费、管理费等费用。

管理费收入 （不含业绩报酬提成）不

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6

代理销售资产管理

产品

公司代理销售关联方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 并向其收取相

应费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不超过人民币3,

000万元

7

关联方代理销售资

产管理产品

关联方代理销售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 并收取相应费

用。

费用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8

向关联方提供投资

咨询服务

关联方聘请公司为其本身及资产管理产品提供专业咨询服

务,向公司或子公司支付相应费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

9

接受关联方提供投

资咨询服务

公司聘请关联方为其本身及资产管理产品提供投资咨询服

务,向其支付相应费用。

费用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10 商品贸易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商品贸易活动。 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11

证券、 金融产品、金

融衍生品等交易

公司及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证券、金

融产品、金融衍生品等交易，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包括证券回

购、证券转让、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等。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估计， 证券和

金融产品交易量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12 担保服务 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服务，并向其支付相应费用。 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13 存款业务

公司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向关联方办理活期存款、定

期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理财及其他存款类业务。

利息收入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14 贷款业务

公司向关联方申请贷款、票据贴现、保函、进口信用证及项

下押汇/代付、进口押汇/代付、福费廷、出口押汇、国内信用

证及其他贸易融资等。

每日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利息支出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15 房屋租赁业务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房屋租赁业务，结算房屋租金、物业等费

用。

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16 其他

公司及其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因业务发展需要与关联方发

生除上文提及之外的其他日常性关联方交易。

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三、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

（一）第一大股东

第一大股东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股本（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一大股东对本公司的持股

比例(%)

财通证券 杭州

金融业-资本市场

服务

464,376万元 30.18

（二）其他关联方

1.关联法人

除上述第一大股东外，关联法人包括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由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由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司的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利

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

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

例、第三方定价等方法，与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 关联交易定价不得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

五、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

2.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允原则进行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执行上述关联交易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完全的决策独立性，关联方对

此不具有控制能力。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正常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良

影响。

六、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4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

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证券代码： 000429、 200429�公告编号： 2025-017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业绩和经营情

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 提供的平台召开业绩说明会，投资

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及 《2025年一季度报告》 已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二、参会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

1、苗德山先生（董事长）；

2、左江女士（董事、副总经理）；

3、陆明先生（董事、总会计师）；

4、张仁寿先生（独立董事）；

5、杨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在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17:00）登录全景网“投资者互动

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

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

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2：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

题页面，或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与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华夏

电话：020-29004528

邮箱：ygs@gdcg.cn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881�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3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00亿元（含

20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于2024年8月21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97号）注册。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期限为3年期，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

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5月13日结束，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

1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1.75%，认购倍数为7.02倍。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期债券认

购。

本期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获配本期债券3亿元。 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外，其他承销机

构及其关联方未参与认购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5-03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股权收购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拟收购事项的基本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7日与湖北普罗格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实际控制人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

公司拟在满足《意向协议》前置条件和条款的情况下，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控股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签

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4）

二、终止本次拟收购事项的情况说明

公司签署《意向协议》后，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并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展开全面尽职调查，通过资料

审核、现场走访、网络核查、函证确认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了标的公司境内外主体的实际运营状况。 同时，

各方就交易条件进行了多轮磋商。 根据公司尽调，本次交易未能满足《意向协议》中约定的前置条件和条

款，各方在关键条款上未能达成共识，经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收购事宜。

三、终止本次拟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意向协议》仅为各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系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各方未签署正式的

股权收购协议，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

根据《意向协议》的约定终止本次拟收购事项，交易各方均无需对本次交易的终止承担任何责任，不会

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5-025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4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业绩及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

21日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李文全先生，副董事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周淼怀先生，财务总监王炳波先生，独

立董事叶志锋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5:00-17:00通过登录网址https://eseb.cn/1od56ewN1u0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2、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前登录网址https://eseb.cn/1od56ewN1u0或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问

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复。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